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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體檢受檢人之體

檢結果經評定符合規定

之標準或經民航局准予

缺點免計者，由民航局

核發體格檢查及格證

（以下簡稱體檢證），航

空人員應於執業時隨身

攜帶。 

航空人員之體檢結

果經評定不符合規定之

標準者，民航局應將評

定不符合標準之理由及

申請覆議之規定以書面

通知之。 

申請核發及換、補

發體檢證者，應繳納證

書費，每張新臺幣二百

五十元。 

第七條  體檢受檢人之體

檢結果經評定符合規定

之標準或經民航局准予

缺點免計者，由民航局

核發體格檢查及格證

（以下簡稱體檢證，如

附件一），航空人員應於

執業時隨身攜帶。 

航空人員之體檢結

果經評定不符合規定之

標準者，民航局應將評

定不符合標準之理由及

申請覆議之規定以書面

通知之。 

申請核發及換、補

發體檢證者，應繳納證

書費，每張新臺幣二百

五十元。 

為利民航局得即時修正體

檢證之格式及內容，以符

合國際標準之要求，爰刪

除附件一。 

第九條  航空人員之體檢

應依下列規定期限實

施： 

一、民用航空運輸業之

駕駛員及從事普通

航空業商務專機業

務之駕駛員應每十

二個月檢查一次。

但年逾四十歲者，

應每六個月檢查一

次；年逾六十歲

者，應每四個月檢

查一次。 

二、學習駕駛員、自用

駕駛員、從事商務

專機業務以外之普

通航空業駕駛員、

第九條  航空人員之體檢

應依下列規定期限實

施： 

一、民用航空運輸業之

駕駛員應每十二個

月檢查一次。但年

逾四十歲者，應每

六個月檢查一次；

年逾六十歲者，應

每四個月檢查一

次。 

二、學習駕駛員、自用

駕駛員、普通航空

業之駕駛員、飛航

教師應每十二個月

檢查一次。但年逾

六十歲者，應每六

一、考量從事普通航空業

商務專機業務之駕駛

員，其職務性質與民

用航空運輸業之駕駛

員相似，爰納入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範內。 

二、配合第一項第一款之

修正，將第一項第二

款文字修正為「從事

商務專機業務以外之

普通航空業駕駛員」。 

三、配合民用航空法第二

條第四款「航空人員」

之用詞，將第一項第

三款之「飛航機械員」

修正為「飛航工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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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教師應每十二

個月檢查一次。但

年逾六十歲者，應

每六個月檢查一

次。 

三、飛航工程師、飛航

管制員應每十二個

月檢查一次。 

民航局對經核給體

檢證之航空人員，得實

施臨時體檢。 

於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期間，航空

人員因疫情影響致無法

依第一項各款規定完成

體格檢查者，應由其服

務單位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核發效期不逾一個

月之體檢證。 

個月檢查一次。 

三、飛航機械員、飛航

管制員應每十二個

月檢查一次。 

民航局對經核給體

檢證之航空人員，得實

施臨時體檢。 

於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期間，航空

器駕駛員因疫情影響致

無法依第一項規定完成

體格檢查者，應由其服

務單位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核發效期不逾一個

月之體檢證。 

四、為因應國內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

情期間，航空器駕駛

員、飛航工程師及飛

航管制員均可能因進

行居家檢疫或隔離等

原因致不能於體檢證

所定效期前完成體檢

作業，爰修正第三項

規定，以資適用。 

第十九條  內科檢查標準

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足以影

響安全執行職務之

疾病或機能失常。 

二、心臟不得有冠狀動

脈疾病或見諸病

史。 

三、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下列

情形之一： 

（一）嚴重之肥厚

性心肌症或擴

大性心肌症。 

（二）心臟左束枝

傳導阻滯。 

（三）先天性心臟

病。 

（四）心臟瓣膜疾

第十九條  內科檢查標準

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足以影

響安全執行職務之

疾病或機能失常。 

二、心臟不得有冠狀動

脈疾病或見諸病

史。 

三、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下列

情形之一： 

（一）嚴重之肥厚

性心肌症或擴

大性心肌症。 

（二）心臟左束枝

傳導阻滯。 

（三）先天性心臟

病。 

（四）心臟瓣膜疾

一、為符合衛生福利部所

公告傳染病之名詞，

爰將第十七款之後天

免疫功能不全修正為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 

二、為符合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

辦法第四條，不得以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為唯一理由，排除

感染者受僱之權利，

爰修正規定為「不得

有足以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以保障其權

益。另民航局將要求

受委託辦理航空人員

體檢業務之醫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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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五）心律不整：

心房撲動、持

續性心房纖維

震顫、手術治

療無效需服藥

之陣發性心室

上心搏過速、

心室性心搏過

速、病竇症。 

（六）傳導異常：

莫比茲第二型

第二度房室傳

導阻滯、第三

度房室傳導阻

滯、房室解離。 

（七）曾患心包膜

炎、心內膜炎

或心肌炎。 

（八）心臟雜音。 

四、血壓檢查之收縮期

血壓為一百四十毫

米汞柱以下，舒張

期血壓為九十毫米

汞柱以下。 

五、不得有循環系統顯

著之機能上或構造

上之違常。 

六、不得有肺組織、縱

隔腔、肋膜之急性

疾病，或需藥物控

制之氣喘病。 

七、不得有自發性氣胸

病史。 

八、不得有罹患慢性阻

塞性肺部疾病合併

症狀。 

九、不得有經確定活動

病。 

（五）心律不整：

心房撲動、持

續性心房纖維

震顫、手術治

療無效需服藥

之陣發性心室

上心搏過速、

心室性心搏過

速、病竇症。 

（六）傳導異常：

莫比茲第二型

第二度房室傳

導阻滯、第三

度房室傳導阻

滯、房室解離。 

（七）曾患心包膜

炎、心內膜炎

或心肌炎。 

（八）心臟雜音。 

四、血壓檢查之收縮期

血壓為一百四十毫

米汞柱以下，舒張

期血壓為九十毫米

汞柱以下。 

五、不得有循環系統顯

著之機能上或構造

上之違常。 

六、不得有肺組織、縱

隔腔、肋膜之急性

疾病，或需藥物控

制之氣喘病。 

七、不得有自發性氣胸

病史。 

八、不得有罹患慢性阻

塞性肺部疾病合併

症狀。 

九、不得有經確定活動

關、團體，針對該體

檢受檢人之病情、症

狀、CD4+細胞計數、

病毒含量與合併感染

之血清進行調查及評

估，其調查及評估結

果符合可接受水準之

體檢受檢人，應由辦

理航空人員體格檢查

業務之醫療機關、團

體進一步鑑定其疾病

出現進展之風險，並

確保其所使用之藥物

不致影響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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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結核。 

十、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腸胃

道或肝臟、膽囊、

胰臟嚴重機能障礙

或疾病。 

十一、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泌

尿道或生殖器疾

病。 

十二、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局

部性或全身性淋巴

腺腫大、脾腫大或

有血液疾病。 

十三、不得有惡性腫瘤。 

十四、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新

陳代謝、營養或內

分泌之障礙。 

十五、不得有第一型糖

尿病，或需依賴藥

物控制血糖之非第

一型糖尿病。 

十六、不得有梅毒未治

癒或有後遺症。 

十七、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後

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 

十八、女性駕駛員懷孕

後應暫停空勤任

務，產後經複檢符

合體檢標準後，始

得回復。 

性肺結核。 

十、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腸胃

道或肝臟、膽囊、

胰臟嚴重機能障礙

或疾病。 

十一、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泌

尿道或生殖器疾

病。 

十二、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局

部性或全身性淋巴

腺腫大、脾腫大或

有血液疾病。 

十三、不得有惡性腫瘤。 

十四、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新

陳代謝、營養或內

分泌之障礙。 

十五、不得有第一型糖

尿病，或需依賴藥

物控制血糖之非第

一型糖尿病。 

十六、不得有梅毒未治

癒或有後遺症。 

十七、不得有感染後天

免疫功能不全。 

十八、女性駕駛員懷孕

後應暫停空勤任

務，產後經複檢符

合體檢標準後，始

得回復。 

第三十一條  內科檢查標

準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足以影

第三十一條  內科檢查標

準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足以影

一、為符合衛生福利部所

公告傳染病之名詞，

爰將第一項第十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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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安全執行職務之

疾病或機能失常。 

二、心臟不得有下列足

以影響安全執行職

務之先天或後天違

常： 

（一）心肌梗塞。 

（二）心絞痛，或

冠 狀 動 脈 疾

病。 

（三）病理性之心

肌肥厚或心臟

擴大。 

（四）心臟左束枝

傳導阻滯。 

（五）第二度以上

之房室傳導阻

滯或解離。 

三、血壓檢查之收縮期

血壓為一百四十毫

米汞柱以下，舒張

期血壓為九十毫米

汞柱以下。 

四、不得有循環系統顯

著之機能構造上之

違常。 

五、不得有肺組織、縱

隔腔、肋膜之任何

急性疾病，或需藥

物控制之氣喘病。 

六、不得有自發性氣胸

病史。 

七、不得有罹患慢性阻

塞性肺部疾病合併

症狀。 

八、不得有經確定活動

性肺結核。 

九、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響安全執行職務之

疾病或機能失常。 

二、心臟不得有下列足

以影響安全執行職

務之先天或後天違

常： 

（一）心肌梗塞。 

（二）心絞痛，或

冠 狀 動 脈 疾

病。 

（三）病理性之心

肌肥厚或心臟

擴大。 

（四）心臟左束枝

傳導阻滯。 

（五）第二度以上

之房室傳導阻

滯或解離。 

三、血壓檢查之收縮期

血壓為一百四十毫

米汞柱以下，舒張

期血壓為九十毫米

汞柱以下。 

四、不得有循環系統顯

著之機能構造上之

違常。 

五、不得有肺組織、縱

隔腔、肋膜之任何

急性疾病，或需藥

物控制之氣喘病。 

六、不得有自發性氣胸

病史。 

七、不得有罹患慢性阻

塞性肺部疾病合併

症狀。 

八、不得有經確定活動

性肺結核。 

九、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修正為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 

二、為符合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

辦法第四條，不得以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為唯一理由，排除

感染者受僱之權利，

爰修正規定為「不得

有足以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以保障其權

益。另民航局將要求

受委託辦理航空人員

體檢業務之醫療機

關、團體，針對該體

檢受檢人之病情、症

狀、CD4+細胞計數、

病毒含量與合併感染

之血清進行調查及評

估，其調查及評估結

果符合可接受水準之

體檢受檢人，應由辦

理航空人員體格檢查

業務之醫療機關、團

體進一步鑑定其疾病

出現進展之風險，並

確保其所使用之藥物

不致影響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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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執行職務之腸胃

道或肝臟、膽囊、

胰臟嚴重機能障礙

或疾病。 

十、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泌尿

道或生殖器疾病。 

十一、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局

部性或全身性淋巴

腺腫大、脾腫大或

有血液疾病。 

十二、不得有惡性腫瘤。 

十三、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新

陳代謝、營養或內

分泌之障礙。 

十四、不得有第一型糖

尿病，或需依賴藥

物控制血糖之非第

一型糖尿病。 

十五、不得有梅毒未治

癒或有後遺症。 

十六、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後

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 

十七、女性駕駛員懷孕

後暫停空勤任務，

產後經複檢符合體

檢標準後，始得回

復。 

乙類體位駕駛員之

內科檢查適用甲類體位

駕駛員之內科檢查標

準。 

全執行職務之腸胃

道或肝臟、膽囊、

胰臟嚴重機能障礙

或疾病。 

十、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泌尿

道或生殖器疾病。 

十一、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局

部性或全身性淋巴

腺腫大、脾腫大或

有血液疾病。 

十二、不得有惡性腫瘤。 

十三、不得有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之新

陳代謝、營養或內

分泌之障礙。 

十四、不得有第一型糖

尿病，或需依賴藥

物控制血糖之非第

一型糖尿病。 

十五、不得有梅毒未治

癒或有後遺症。 

十六、不得有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 

十七、女性駕駛員懷孕

後暫停空勤任務，

產後經複檢符合體

檢標準後，始得回

復。 

乙類體位駕駛員之

內科檢查適用甲類體位

駕駛員之內科檢查標

準。 

第三十九條  體檢受檢人

之體檢結果經評定不符

第三十九條  體檢受檢人

之體檢結果經評定不符

為利民航局得即時修正缺

點免計申請書之格式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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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之標準者，除依

第八條辦理外，受檢人

或所屬單位得自收受不

合標準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申請書及

相關資料向民航局申請

缺點免計。如經民航局

鑑定後，認為在行使職

務時，藉由該項專業技

能之實際工作經驗或經

完整治療後，不致影響

飛航安全者，對其不合

標準之部分，准予缺點

免計。 

航空人員申請缺點

免計者，其覆議時效停

止計算。 

前項時效停止，自

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

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

間，一併計算。 

合規定之標準者，除依

第八條辦理外，受檢人

或所屬單位得自收受不

合標準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申請書(如

附件二)及相關資料向

民航局申請缺點免計。

如經民航局鑑定後，認

為在行使職務時，藉由

該項專業技能之實際工

作經驗或經完整治療

後，不致影響飛航安全

者，對其不合標準之部

分，准予缺點免計。 

航空人員申請缺點

免計者，其覆議時效停

止計算。 

前項時效停止，自

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

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

間，一併計算。 

容，爰刪除附件二，並於

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一

新增由民航局公告之。 

第三十九條之一  航空人

員缺點免計申請書，由

民航局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

九條第一項刪除附件

二，明定航空人員缺

點免計申請書，由民

航局公告之。 

第四十條  體檢受檢人之

體檢結果經評定不符合

規定之傷病情況，仍在

進行發展而未達穩定狀

態者或有下列疾病之一

或見諸病史者，不得申

請缺點免計： 

一、人格行為異常或心

理障礙者。 

二、慢性酒精中毒或藥

物成癮者。 

第四十條  體檢受檢人之

體檢結果經評定不符合

規定之傷病情況，仍在

進行發展而未達穩定狀

態者或有下列疾病之一

或見諸病史者，不得申

請缺點免計： 

一、人格行為異常或心

理障礙者。 

二、慢性酒精中毒或藥

物成癮者。 

糖尿病主要分為第一型糖

尿病（胰島素依賴型）及

第二型糖尿病（非胰島素

依賴型），第一型糖尿病必

須要靠施打人工胰島素治

療，第二型糖尿病則可藉

由飲食或搭配口服抗糖尿

病藥物治療。參酌國際民

用航空公約第一號附約

6.3.2.16.1 規範，患有非

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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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癲癇者。 

四、喪失知覺病史原因

不明者。 

五、曾施換心手術者。 

六、裝置心律調整器者。 

七、第一型糖尿病者。 

八、腦血管病變者。 

三、癲癇者。 

四、喪失知覺病史原因

不明者。 

五、曾施換心手術者。 

六、裝置心律調整器者。 

七、糖尿病須藥物治療

者。 

八、腦血管病變者。 

檢受檢人，如其藉由飲食

或搭配口服抗糖尿病藥物

即能有效控制糖尿病，且

符合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之

規定者，得申請缺點免

計，爰修正第七款之文

字，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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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件一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刪除) 附件一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第七條修正，刪除本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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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附件二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刪除) 附件二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第三十九條修正，刪除本附

件，並改由民航局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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